
应应按按1188℃℃新新标标定定退退费费办办法法
政协委员建议出台具体办法，加快回收省城供暖自管站

供热室温标准调整

热企退费“无法可依”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自2014年9月1日《山东省供
热条例》正式实施后，居民供热室
温标准确定为18℃，则居民住宅
室温不合格退费标准需重新修
改。但目前，济南市尚未修改居民
住宅退费标准，致使热企退费“无
法可依”。

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热力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福仲建议，济
南市应根据18℃供热室温新标
准，重新制定供热退费办法，以
维护供用户和热企双方的合法
权益。

自管站供暖面积超三成

政协委员建议回收

谈起济南的供暖问题，自管
站首当其冲。自管站就是不归热
企直管的换热站，自管站向热企
按计量购买热源为居民供暖。尽
管自管站购买热源时是按照计
量算，但是向居民收费时仍然按
照面积收取。不少自管站为了多
获得一部分利润，便在向居民供
暖时偷工减料。

济南自管站的管理方五花
八门，有开发商、物业公司、小区
所在的村（居）委会，还有企事业
单位，甚至有个人。往年这些小
区居民反映供暖不达标，供热部
门和热企让居民去找自管站，却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据陈福仲介绍，济南市尚有
用户自管站871座，占全部换热
站比例为47 . 96%，占全市供热
面积的35 . 90%。部分自管站在
供热准备中拒绝提前注水、冷
运、热调试，目前济南市供热
已实现多热源、大管网联网运
行，自管站不参与前期热调试、
供热。

陈福仲说，进入正式供热阶
段，部分换热站还存在间歇运
行、克扣热量等问题，影响了用
户采暖效果，造成用户大量投
诉。“市民满意度低、供用热矛盾
加大，直接影响了整个供热行业

的发展。”
据记者了解，济南市各大热

企虽然已经开展了自管站回收
工作，但是受限于政策和资金压
力，省城还存在大量的自管站。

济南市应出台办法

解决自管站供热问题

据《山东省供热条例》第十
六条规定：“供热企业应当实行
热源、管网、换热站经营管理一
体化。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自行
管理的住宅小区换热站等供热
经营设施应当按照规定限期取
消，或者经业主大会同意后向供
热企业移交，由供热企业负责统
一管理、并网运营。具体办法由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

目前济南市供热行业尚未
配合出台自管站、二次网回收管
理办法，自管站、二次网回收工
作遇到政策真空问题，造成供热
企业自管站、二次网回收工作

“无法可依”。
关于自管站、二次网回收，

陈福仲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陈
福仲建议济南市相关部门制定
统一的自管站、二次管网回收
办法，并由财政部门制定回收
补贴政策。“济南市、各个区和
供热企业可以共同承担资金
进行自管站的回收改造。”自管
站回收后可纳入供热企业统一
管理，服务到户。

陈福仲也建议，济南市也可
参照石家庄市有关自管站的管
理办法，由供热企业向自管站管
理单位拨付1 . 5元/平方米的运

行管理费用，而后自管站全部用
户执行按面积收费政策。“这样
可以避免自管站间歇运行、不足
量供热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自管
站用户供热服务难题。”

室温不到18℃怎么退费

济南市应出台详细标准

《山东省供热条例》第二
十二条规定：“用户认为室内
温度不达标的，可以向供热企
业提出温度检测要求，供热企
业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
检测。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委托法定的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因供热企业原因导致
室内温度不达标的，供热企业
应当承担检测费用并减收热
费，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县

（市）人民政府制定。”
自2014年9月1日《山东省供

热条例》正式实施后，居民供热
室温标准确定为18℃，则居民住
宅室温不合格退费标准需重新
修改。但目前，济南市尚未修改
居民住宅退费标准，致使热企退
费“无法可依”。

据记者了解，在2014年冬
季，热企关于退费，主要采取的
是内部的临时服务章程。其中规
定用户室温不合格,供热单位按
照下列标准向用户退还采暖费:
室温在14℃-18℃(含14℃)的,
退还不合格天数采暖费的50%；
室温低于14℃的,退还不合格天
数采暖费的100%。

陈福仲建议济南市根据
18℃供热室温新标准，重新制定
供热退费办法，以维护供用户和
热企双方的合法权益。

一些自管站小区内的供暖设施破旧不堪（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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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管站供暖占到了省城供暖面积的三成以上，目前自管站回收尚无具体的政
策。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热力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福仲认为，济南市应该出台具体
的办法和财政补贴政策回收自管站，提高自管站的供暖质量。

文／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C11-PDF 版面

